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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桂教资助〔2023〕11 号

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

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生活补助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财政局：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

印发〈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桂财规〔2023〕3 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

〈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〉的通知》

精神及民政部有关工作部署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区义务教育阶段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（以下简称“一补”）工作，现就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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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完善生活补助覆盖范围

在脱贫家庭学生（含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）、农村低保家庭

学生、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四类家

庭经济困难学生基础上，从 2023 年秋季学期起，将边缘易致贫

家庭学生、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、城市低保家庭学生、城市特

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孤儿（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等五类家庭经济

困难学生纳入义务教育阶段非寄宿生生活补助范围。

二、加强困难学生认定工作

各地要积极协调乡村振兴、民政、残联、总工会等有关部门，

持续做好信息共享与比对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

定精准度，全面摸清脱贫家庭学生、监测对象家庭学生（含脱贫

不稳定家庭学生、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、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

生）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救助供养学生、孤儿（含事

实无人抚养儿童）、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群体人数。同

时，按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办法》要

求，认真做好一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评审认定和资助工作。民

族自治县（含民族自治待遇县）、边境县（含边境待遇县）等寄

宿生生活补助全覆盖地区的非特殊群体寄宿生，无需进行认定。

三、强化资助资金监督管理

（一）加强学生资助资金监管，定期对“一补”资金的拨付

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，坚决杜绝虚列虚支、虚报冒领、挤占挪用、

骗取套取、违规发放资助等不良现象，确保学生资助资金的合规

使用，切实保障资金有效惠及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，推动教育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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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8 日印发


